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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暨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全体董事

８

人以书面传签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有效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的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发行包括短期融资券以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确定的其他债务融资工具等在内的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各类债务融资工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８０

亿元。发行期限不超过一年。募集资金用途为：（

１

）

补充正常的生产经营性短期资金需求；（

２

）置换银行贷款，降低融资成本，改善融资结构。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宜，具体内容如下：

（

１

） 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种类、具体品种、发行时机、发行的具体条款和条

件（包括但不限于发行额度、发行价格、利率、发行期限等）；

（

２

） 签署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所涉及的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

（

３

） 决定聘请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必要的中介机构；

（

４

） 如监管部门发行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

的事项外，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或当时的市场条件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

的调整；

（

５

） 决定其他与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相关的事宜；

（

６

） 同意董事会将上述授权进一步授予公司总裁奚国华先生负责具体实施。

本次拟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以上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同意董事会召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将《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以下请见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三）

９

：

３０

时。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

１０３

室。

●

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方式。

根据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现将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三）

９

：

３０

时；

（三）会议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

１０３

室；

（四）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议案

本次会议将审议《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该等议案的具体内容请参见本公司另行刊登的股东大会会议文件，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将不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星期四）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

三、会议出席

／

列席对象

（一）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星期三）下午

３

时整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中国北车”（

６０１２９９

）所有股东；

（二）上述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一）；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本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嘉宾。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一）出席回复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亲身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星期一）（

１７

：

００

前）或该日之前，将出席会议

的书面回执（请见附件二）以专人送递、邮寄或传真的方式送达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出席登记方式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股东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股东股票账户卡和委托股东身份证复印件。

（

２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人股东股票账

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

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一）、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

（

３

）异地股东（北京地区以外的股东）也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信函到达邮戳和传真到达日应不

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１７

：

００

）。

上述授权委托书至少应当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２４

小时交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

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和授权委托书同时交到

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三）

９

：

００

时。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

１０３

室。

五、其他事项

（一）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中国北车大厦

６０４

室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７８

联系人：李文刚 余健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８９７２９０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５２６０８３８０

（二）本次会议预期需时半日。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交通、食宿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三）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将不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星期四）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发布。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附件一：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９

：

３０

时在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

１０３

室召开的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

列投票指示代表本人（本公司）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序号 普通决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中划“

√

”，作出投票指示；（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

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个人股东姓名

／

法人

股东名称）

委托人地址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期限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个人股东签字

／

法人

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

盖公章）

个人股东

／

法人股东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及地址。

２．

请填上持股数，如未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与依您名义登记的所有股份有关。

３．

请填上受托人姓名，如未填上，则股东大会主席将出任您的代表。 股东可委派一名或多名代表出席及投票，委派超过

一位代表的股东，其代表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５．

本授权委托书填妥后应于本次股东大会举行

２４

小时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芳

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中国北车大厦

１０３

室；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７８

；联系人：余健；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８９７２９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２６０８３８０

。 邮

寄送达的，以邮戳日期为送达日期，信函到达邮戳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１７

：

００

）。

附件二：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

（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

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账号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发言意向及要点

个人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及地址。

２．

本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星期一）以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芳城

园一区

１５

号楼中国北车大厦

６０４

室）；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７８

；联系人：余健；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８９７２９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２６０８３８０

。 邮寄

送达的，以邮戳日期为送达日期，信函到达邮戳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１７

：

００

。

３．

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于发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和要点，并简要注明所需时间。 请注

意，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本公司不能保证在本回执上表明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能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４．

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600361�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华联综超 编号：2010-033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

"

公司

"

或

"

华联综超

"

）受让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华联集

团

"

）所持有的陕西事农果品有限公司

70%

的股权。 受让价格为

306.33

万元人民币。

●

关联董事郭丽荣、高峰、李翠芳、马婕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

该事项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与华联集团签订《陕西事农果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受让其所持有的陕西事农果品有限

公司

70%

的股权。 受让价格为

306.33

万元人民币。

由于华联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关系详见本公告之

"

二、关联方介绍

"

。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中回避了对该项议案的表决。

本次交易事前已经过本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 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董事会关于该项议案的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方法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

小股东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

、关联关系

华联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股东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联股份

"

）为华联集团的控股子公

司。

本公司董事郭丽荣同时在华联集团担任副总裁职务；本公司董事高峰同时在华联集团担任副总裁职务。

2

、基本情况

（

1

）设立时间：

1993

年

12

月

18

日

（

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3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

号（四川经贸大厦负

2

层

203

室）

（

4

）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人民币

（

5

）法定代表人：吉小安

（

6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等。

（

7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华联集团总资产为

1,258,646.38

万元，净资产为

246,158.85

万元，

2009

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

1,736,657.21

万元，净利润

22,296.81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与华联集团在

12

个月内的关联交易额（包括本次交易）累计未达到

3,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占净

资产

5%

以上。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陕西事农果品有限公司

70%

的股权

陕西事农果品有限公司为一家依照中国法律在陕西省西安市成立的、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1

月

5

日，注册资本为

6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西安市雁塔区含光路南段

1

号鹏豪苑

10703

室。 经营范围：收购、销售

农副产品等。 华联集团持有其

70%

的股权。 股权权属清晰，没有设定质押等，没有涉及诉讼等争议事项，运营情况正常。 有优

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中准审字（

2010

）第

1430

号），截至

2010

年

10

月

31

日，陕西事农总资产为

4548.49

万元，净资产为

437.61

万元，

2010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981.70

万元，净利润

-152.38

万

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协议的主要条款：

出售方：华联集团

购买方：本公司

合同签署日期：

2010

年

12

月

23

日

交易标的：陕西事农果品有限公司

70%

的股权

交易价格：

306.33

万元人民币

交易结算方式：在合同生效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将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给转让方。

合同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合同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定价政策：以经审计净资产值为基础，双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格。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陕西事农果品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收购、销售农副产品，本公司在经营综合超市业务过程中，需要采购农副产品，陕西

事农也是本公司供应商之一。 受让目标公司股权，有利于本公司扩大农副产品业务，减少关联交易。 陕西事农积累了一些采

购农产品的资源，目前亏损主要是由于农产品采购季节因素的影响。 目标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利益及发展经营需要，符合有关政策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负面影响。

六、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邹建会、冯大安、胡建军参加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三位独立董事均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本项

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该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方法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七、备查文件

1

、关于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决议；

2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

、《股权转让合同》；

4

、《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0361�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联综超 编号：2010-032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授信额度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华联财务公司

"

）申请

3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

关联董事郭丽荣、高峰、李翠芳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

●

该事项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

"

公司

"

或

"

华联综超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公司

（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华联财务公司申请

3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由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华联集团

"

）同时为华联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同时为

华联财务公司的股东，持有华联财务公司

33%

的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由于公司董事郭丽荣同时在华联集团担任副总裁职务，在华联财务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公司董事高峰同时在华联集团

担任副总裁职务；公司董事李翠芳同时在华联财务公司担任董事职务，为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在本次会议中回避对本议案的

表决。

该项交易事前经过公司独立董事认可。 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在关联董事郭丽荣、高峰、李翠芳回避表决的情况下通

过了该项议案。 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本项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该交易符合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

、关联关系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华联集团同时为华联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同时为华联财务公司的股东，持有华联财务公司

33%

的股权

本公司董事郭丽荣同时在华联财务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翠芳同时在华联财务公

司担任董事职务。

2

、基本情况

设立时间：

1994

年

3

月

10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4

层

428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丽荣

主营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

贷款等。

主要财务数据：经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的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华联财务公

司资产总额为

344,295.65

万元，净资产为

64,935.72

万元，

2009

年实现营业收入

9,473.60

万元，净利润

5,100.83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与华联财务公司在

12

个月内的关联交易额（包括本次交易）累计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本公

司净资产

5%

以上。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华联财务公司申请

3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根据金融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合理确定有关利率及贴现率。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在经营活动中，经常需要流动资金，发生票据业务，需要向华联财务公司申请授信额度。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有

利于公司及时获得经营资金，开展票据业务，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负面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邹建会、冯大安、胡建军参加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三位独立董事均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本项

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该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

东利益。

六、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2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0361� � � � � � � 证券简称：华联综超 公告编号：2010－031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长彭小海先生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以书面方式向公司全体董

事和监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上午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部分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

董事长彭小海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向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3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由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华联集团

"

）同时为华联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同时为

华联财务公司的股东，持有华联财务公司

33%

的股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由于公司董事郭丽荣同时在华联集团担任副总裁职务，在华联财务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公司董事高峰同时在华联集团

担任副总裁职务；公司董事李翠芳同时在华联财务公司担任董事职务，为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在本次会议中回避对本议案的

表决。

该事项已事先经过公司独立董事认可。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本项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该

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表决情况：回避

3

人，同意

6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受让陕西事农果品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华联集团

"

）签订《陕西事农果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受让其所持有

的陕西事农果品有限公司

70%

的股权。 受让价格为

306.33

万元人民币。

由于华联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股东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

华联股份

"

）为华联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由于本公司董事郭丽荣同时在华联集团担任副总裁职务，在华联集团控股子公司华联股份担任董事职务，在华联集团控

股子公司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华联财务公司

"

）担任董事长职务；本公司董事高峰同时在华联集团担任副总裁职务，在华

联股份担任董事职务；本公司董事马婕在华联股份担任副董事长职务；本公司董事李翠芳在华联财务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前

述董事均构成本项议案的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并表决本项议案的过程中回避了表决。

该事项已事先经过公司独立董事认可。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本项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该

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方法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表决情况：回避

4

人，同意

5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转让沈阳世纪信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北京华联鹏瑞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

"

华联鹏瑞

"

）签订《沈阳世纪信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合同》，转让公司所持有的沈阳世纪信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转让价格为

7726

万元人民币。

表决情况：同意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内蒙古、山西、辽宁、河南、贵州各设立

1

家分公司，用于经营商业项目。

表决情况：同意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0361�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华联综超 编号：2010-034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

"

公司

"

或

"

华联综超

"

）将公司所持有的沈阳世纪信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

目标公司

"

或

"

世纪信达

")100%

的股权转让给北京华联鹏瑞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华联鹏瑞

"

）。 转让价格为

7726

万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与华联鹏瑞签订《沈阳世纪信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转让公司所持有的世纪信

达

100%

的股权。 转让价格为

7726

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本次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北京华联鹏瑞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

2010

年

4

月

20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永新路

09356

号， 注册资本：

112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牛晓华，主营业务：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 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华联鹏瑞总资

产

112,346.32

万元，净资产

112,264.85

万元，

201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244.41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沈阳世纪信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沈阳世纪信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为一家依照中国法律在辽宁省沈阳市成立的、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于

2008

年

6

月

4

日，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沈阳市皇姑区长江街

93

号。 经营范围：商业管理咨询、商务信

息咨询等。

本公司持有世纪信达

100%

的股权。 股权权属清晰，没有设定质押等，没有涉及诉讼等争议事项，运营情况正常。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世纪信达总资产为

6,869.74

万元，净资产为

4,949.74

万元，

200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

润

-26.57

万元。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京都天华审字（

2010

）第

1506

号），截至

2010

年

10

月

31

日， 世纪信达总资产为

10,332.62

万元， 净资产为

4,926.63

万元，

2010

年

1-10

月， 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 净利润

-

23.11

万元。 鉴于目标公司拥有项目资源，正在办理购买商业物业项目的手续，该项目完成后，适合开设购物中心，本公司前

期资金投入有一定的成本，经双方协商，转让价格为

7726

万元人民币，比净资产值高出

2799

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协议的主要条款：

转让方：本公司

受让方：华联鹏瑞

合同签署日期：

2010

年

12

月

23

日

交易标的：沈阳世纪信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交易价格：

7726

万元人民币

交易结算方式：在合同生效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将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给转让方。

合同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合同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定价政策：以经审计净资产值为基础，双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格。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经营综合超市业务，目标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商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等。 转让目标公司股权，

有利于公司回笼资金，用于发展主营业务。 转让目标公司股权预计获得

2799

万元的收益。 目标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

围。 公司没有为目标公司提供担保。 目标公司应付本公司

5406

万元款项将支付给本公司。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利益及发展经营需要，符合有关政策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负面影响。

六、备查文件

1

、关于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决议；

2

、《股权转让合同》；

3

、《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12 月 25 日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深基地

Ｂ

股票代码：

２０００５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１２

）

ＰＴＥ． ＬＴＤ．

主要负责人：

Ｍｉｎｇ Ｚｈｉ Ｍｅｉ

通讯地址：

３７ Ｕｎｉｔ １７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Ｌａｎｄ Ｔｏｗｅｒ

，

５０ Ｒａｆｆｌｅｓ Ｐｌａｃｅ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邮政编码：

０４８６２３

权益变动性质：协议转让

权益变动报告签署日期：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

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经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

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

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具有履行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涉及义务的能力。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经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有关章程及持有权益

公司的章程或者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１２

）

Ｐｔｅ． Ｌｔｄ．

深基地、上市公司 指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 指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股份转让、本次权益变动 指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将其持有的深基地

４５

，

８９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流通股（占深基地总股本的

１９．９００３％

）以协议转让方式转

予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１２

）

ＰＴＥ． ＬＴＤ．

的行为

《股份转让协议》 指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与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１２

）

ＰＴＥ． ＬＴＤ．

签署的

ＳＨＡＲＥ ＳＡＬ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权益变动报告格式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合适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１２

）

ＰＴＥ． ＬＴＤ．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注册地址：

８ Ｃｒｏｓｓ Ｓｔｒｅｅｔ

，

＃１１－００

，

ＰＷＣ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０４８４２４

实缴股本：

１００

美元

注册号：

２０１０２４０７０Ｎ

注册地：新加坡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

经营期限：永久

通讯地址：

３７ Ｕｎｉｔ １７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Ｌａｎｄ Ｔｏｗｅｒ

，

５０ Ｒａｆｆｌｅｓ Ｐｌａｃｅ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邮编：

０４８６２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

姓名 国籍

／

注册地 股份性质 持股比例

ＣＬ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开曼群岛 普通股

１００％

ＣＬ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是新加坡上市公司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全资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董事、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职务

在其他公司

兼职情况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ｏｗａｒｄ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男 美国 美国 否 董事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副董事长

Ｌｅｅ Ｗｅｉ

Ｈｓｉｕｎｇ

男 新加坡 新加坡 否 董事 无

Ｍｉｎｇ Ｚｈｉ Ｍｅｉ

男 美国 美国 否

主要负责

人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首席执行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股份的目的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１２

）

ＰＴＥ． ＬＴＤ．

对深基地的未来发展有充分信心，拟自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处受让其所持的深基地股份权益，一则可借助母公司物流管理优势为深基

地未来的战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二则可以分享深基地未来发展带来的股份收益。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意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其在深基地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及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变动的方式为协议转让， 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持有深基地

５１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流通股， 占深基地总股本的

２２．１９％

；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１２

）

ＰＴＥ． ＬＴＤ．

不持有任何在深基地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与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１２

）

ＰＴＥ． ＬＴＤ．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深基地

４５

，

８９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流通股（占深基地总股

本的

１９．９００３％

）转让给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１２

）

ＰＴＥ． ＬＴＤ．

，转让价格为港币

５３９

，

２０７

，

５００

元。 该转让标的即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持有的深基地

４５

，

８９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流通股不

存在质押、冻结或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况。

二、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与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１２

）

ＰＴＥ． ＬＴＤ．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该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转让标的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所持有的深基地

４５

，

８９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流

通股，占深基地总股本的

１９．９００３％

。

（二）定价依据及转让价格

本次转让价格以公司

Ｂ

股二级市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收盘价格为计价基础，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为每股港币

１１．７５

元。

（三）价款支付

本次交易总价为港币

５３９

，

２０７

，

５００

元，约定于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

（四）生效时间及条件

协议自当事方签署之日即生效。

（五）其他补充协议及安排

除本股份转让协议外，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与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１２

）

ＰＴＥ． ＬＴＤ．

之间不存在其他补充协议，协议双方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以及就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也不存在其他安排。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深基地股权结构：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深基地股权结构：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形。

第五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前

６

个月内未通过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深基地的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 信息，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１２

）

ＰＴＥ． ＬＴＤ．

商业登记证书的复印件。

２

、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１２

）

ＰＴＥ． ＬＴＤ．

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 《股权转让协议》

投资者可在以下地点查阅本报告书和有关备查文件：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赤湾基地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６９４２１１

联系人：傅加林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１２

）

ＰＴＥ． ＬＴＤ．

（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广东省深圳市

股票简称 深基地

Ｂ

股票代码

２０００３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１２

）

ＰＴＥ． ＬＴＤ．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新加坡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权益变动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

例

无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４５

，

８９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流通股（占深基地总股本的

１９．９００３％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１２

）

ＰＴＥ． ＬＴＤ．

主要负责人（签字）：＿＿＿＿＿＿＿＿＿＿

日期：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深基地

Ｂ

股票代码：

２０００５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主要负责人：

Ｎｅｏ Ｓｈａｏ Ｌｉｎｇ

，

Ｓｙｌｖｉａ

通讯地址：

５ Ｃｌｅｍｅｎｔｉ Ｌｏｏｐ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邮政编码：

１２９８１６

权益变动性质：协议转让

权益变动报告签署日期：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

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经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

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

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具有履行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涉及义务的能力。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经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有关章程及持有权益

公司的章程或者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深基地、上市公司 指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 指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股份转让、本次权益变动 指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将其持有的深基地

４５

，

８９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流通股（占深基地总股本的

１９．９００３％

）以协议转让方式转

予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１２

）

ＰＴＥ． ＬＴＤ．

的行为

《股份转让协议》 指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与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１２

）

ＰＴＥ． ＬＴＤ．

签署的

ＳＨＡＲＥ ＳＡＬ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权益变动报告格式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合适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

注册地址：

５ Ｃｌｅｍｅｎｔｉ Ｌｏｏｐ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１２９８１６

实缴股本：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新加坡元

注册号：

１９８４００７００Ｎ

注册地：新加坡

企业类型：有限私人公司

经营范围：对从事海外石油行业提供服务和设施的公司进行投资

经营期限：永久

通讯地址：

５ Ｃｌｅｍｅｎｔｉ Ｌｏｏｐ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邮编：

１２９８１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

姓名 国籍

／

注册地 股份性质 持股比例

Ｔｏｌｌ

（

ＳＣＬ

）

Ｌｔｄ．

新加坡 普通股

７４．９％

Ｊｕｒｏｎｇ Ｐｏｒｔ Ｐｔｅ Ｌｔｄ

新加坡 普通股

２５．１％

Ｔｏｌｌ

（

ＳＣＬ

）

Ｌｔｄ．

是澳大利亚

Ｔｏｌ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控制的子公司。

Ｊｕｒｏｎｇ Ｐｏｒｔ Ｐｔｄ Ｌｔｄ

是新加坡裕廊集团控制的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董事、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职务

在其他公司

兼职情况

ＮＥＯ ＳＨＡＯ

ＬＩＮＧ

，

ＳＹＬＶＩＡ

女 新加坡 新加坡 否 董事

Ｔｏｌｌ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ｔｅ Ｌｔｄ

的财务总监

ＰＡＵＬ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ＬＩＴＴＬＥ

男

澳大利

亚

澳大利

亚

否 董事

Ｔｏｌ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ＦＯＮＧ ＹＵＥ

ＫＷＯＮＧ

男

新加坡 新加坡 否 董事

Ｊｕｒｏｎｇ Ｐｏｒｔ Ｐｔｅ Ｌｔｄ

的总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减少股份的目的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决定减少在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深基地”）

的股份原因在于深基地的业务已逐渐从发展石油基地的运营转向工业地产发展和租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有计划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少其在深基地中拥有

２．２９％

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及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变动的方式为协议转让， 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持有深基地

５１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流通股， 占深基地总股本的

２２．１９％

；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１２

）

ＰＴＥ． ＬＴＤ．

不持有任何在深基地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与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１２

）

ＰＴＥ． ＬＴＤ．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深基地

４５

，

８９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流通股（占深基地总股

本的

１９．９００３％

）转让给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１２

）

ＰＴＥ． ＬＴＤ．

，转让价格为港币

５３９

，

２０７

，

５００

元。 该转让标的即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持有的深基地

４５

，

８９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流通股不

存在质押、冻结或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况。

二、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与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１２

）

ＰＴＥ． ＬＴＤ．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该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转让标的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所持有的深基地

４５

，

８９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流

通股，占深基地总股本的

１９．９００３％

。

（二）定价依据及转让价格

本次转让价格以公司

Ｂ

股二级市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收盘价格为计价基础，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为每股港币

１１．７５

元。

（三）价款支付

本次交易总价为港币

５３９

，

２０７

，

５００

元，约定于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

（四）生效时间及条件

协议自当事方签署之日即生效。

（五）其他补充协议及安排

除本股份转让协议外，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与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１２

）

ＰＴＥ． ＬＴＤ．

之间不存在其他补充协议，协议双方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以及就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也不存在其他安排。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深基地股权结构：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深基地股权结构：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形。

第五节 前 ６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前

６

个月内未通过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深基地的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就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中国

证监会和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商业登记证书的复印件。

２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 《股权转让协议》

投资者可在以下地点查阅本报告书和有关备查文件：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赤湾基地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６９４２１１

联系人：傅加林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主要负责人（签字）：

＿＿＿＿＿＿＿＿＿＿＿＿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广东省深圳市

股票简称 深基地

Ｂ

股票代码

２０００３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新加坡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权益变动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

例

�����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流通股，占深基地总股本的

２２．１９％

；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２９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流通股（占深基地总股本的

２．２９％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少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主要负责人（签字）：

＿＿＿＿＿＿＿＿＿＿

日期：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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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Disclosure


